项目需求书
一、项目背景

在水务局主楼一层至五层楼梯间、电梯内以及会议楼电梯内安装配置液晶电子屏，用于宣传工作。
二、项目预算

24000.00元。
三、资格要求

（一）供应商投标需提供营业执照、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投标人须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。

（三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。

四、技术要求

	序号
	标的名称
	技术要求
	单位
	数量
	是否属于现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强制采购范围
	是否属于集采目录内产品

	1
	43寸液晶电子屏
	液晶面板

显示区域 941*530 mm

外观尺寸 966.4*554.9*73.3mm 

显示比例 16:9

★分辨率 1920X1080

亮度 350cd/m²

对比度  1000：1

响应时间 5ms

点距 0.496X0.496mm

★使用寿命 50000小时

显示色彩 16.7M

★可视视角 H:178°V：178°
	台
	5
	是
	是

	2
	32寸液晶电子屏
	液晶面板

显示区域 698.5*393 mm

外观尺寸 723.4*418.1*76.6mm 

显示比例 16:9

★分辨率 1920X1080

亮度 350cd/m²

对比度  1000：1

响应时间 5ms

点距 0.369X0.369mm

★使用寿命 50000小时

显示色彩 16.7M

★可视视角 H:178°V：178°
	台
	3
	是
	是


注：

应逐项明确每项标的是否属于集采目录内产品

量化指标应标示出范围值，例如长度≥30cm，而不是长度30cm

加注“★”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不得出现负偏离，发生负偏离即做无效标处理。
加注“▲”号的产品为核心产品（如项目需求书中未明确核心产品，则视为全部产品均为核心产品）。

五、商务要求

1. 提供所投产品1年的免费上门保修。

2. 货到：签订合同之日起15日内（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）。

安装（施工）完成：货到之日起15日内（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）。

3.付款方式：货到安装调试完成，验收合格之日起7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100%。

六、验收标准
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。
七、其他要求
1.5台43寸液晶电子屏悬挂主楼楼梯间，3台32寸液晶电子屏悬挂主楼及会议楼电梯。

2.负责设备安装、调试、试运行工作，主要包括电源线路铺设、连接、调试，网络线路铺设、连接、调试，设备安装上墙和调试连通。

3.负责提供设备壁挂所需的配件材料，以及网络连接线、电源连接线。

4.协助支持进行屏幕控制软件的选型、购置、安装、部署和联调工作。

5.集成连接屏幕控制软件到办公平台。
